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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探討若銀行提列備抵呆帳認列費用之比率提高，可能效益與成本分別

為何。研究發現銀行如能增提備抵呆帳，可助其及早因應 IFRS 9施行之衝擊；

再者，藉此改善資產品質與資本適足性，提前因應景氣緩衝。至於稅收成本，

據估算倘若自2015年稅法認列費用比率上限提高到2%，截至2014年止未扣抵之

營利事業所得稅損失累積金額約為153億元。整體而言，為強化我國銀行業承擔

風險能力，儲備景氣反轉所需能量，有關部門可考慮對此政策持續協調以達共

識。 

壹、緒論 

依據現行所得稅法第49條規定，銀行提列備抵呆帳可認列費用的比率為 1%，

其中應收帳款以及應收票據債權的估價，應以其扣除預計備抵呆帳後的數額為

標準；而備抵呆帳可扣除額度，應就應收帳款與應收票據餘額的 1%為可認列費

用之上限。是以在現行稅法規範之下，若銀行實際提列備抵呆帳超過 1%的部分，

將不得列為費用抵稅。 

但金融監理單位則要求銀行必須提足備抵呆帳，認為備抵呆帳覆蓋率愈高

愈好，使其財務體質得以健全，經營績效完整呈現，同時健全財務基礎與經營體

                                                 
＊

 本文作者為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員兼代理副所長。 

要  目 

壹、緒論 

貳、我國銀行提列備抵呆帳之相關規範 

參、提高認列費用比率之效益探討 

肆、提高認列費用比率之成本評估 

伍、結論與建議 



134    財稅研究第 44卷第 4期 

質，強化存款大眾信心（張麗娟、李育貞，2011：頁 6）。1此外，有鑑於國內面

臨銀行家數太多，造成價格競爭激烈之困境，備抵呆帳準備提高，可適度墊高銀

行資金成本，或有助於舒緩銀行過度競爭、惡性殺價問題。 

然而，因為超過稅法規定 1%的提列備抵呆帳無法列為費用，造成金融監理

費用與報稅費用兩者之間的差異，使銀行增提準備之誘因大幅降低。儘管稅務主

管機關財政部認為，提列呆帳準備與實際發生呆帳並不相同，所得稅法第 49條

係指實際發生呆帳損失，即銀行出現實際呆帳損失時，仍然可以扣除。但就銀行

角度而言，依據現行稅法多提列則須多繳稅，進而影響現金流量。另一爭點則在

於對國家財政稅收的衝擊，財政部認為提高備抵呆帳比率，形同再給予銀行業租

稅遞延，勢必造成額外之稅收損失。 

其實問題之癥結在於健全銀行業財務體質與金融市場發展，以及維護國家

財政稅收穩定，兩者之間如何取得均衡，但鮮有研究對此深入探討。以往銀行備

抵呆帳之相關研究，不外乎從景氣循環的總體構面，或從企業盈餘的個體構面來

討論。總體構面例如 Bikker and Hu（2002）、Bikker and Metzemakers（2003），以

及 Laeven and Majnoni（2003）等，認為備抵呆帳與景氣成長呈現負向關係；反

之如 Cavllo and Majnoni（2002）、Handorf and Zhu（2006）等，則發現景氣較佳

時銀行會增提備抵呆帳，以吸收未來景氣反轉之損失。個體構面諸如 Wall and 

Koch（2000）、Anadarajan, Hansan and Lozano-Vivas（2000）、Morgan（2002）、

Beatty, Ke, and Petroni（2002）、Chih and Shen（2005）等指出備抵呆帳為銀行管

理盈餘的重要工具，其背後考量因素可能是會計處理原則、也可能是租稅考量，

甚至是所謂的「所得平滑理論」。2 

相較於以往研究偏重於銀行備抵呆帳與景氣或經營行為之關係，稅制設計對

於銀行提列備抵呆帳意願也會有所影響。例如Hemmelgarn and Teichmann（2013）

                                                 
1
 一般而言，備抵呆帳覆蓋率、資本適足率、逾放比率是觀察一家銀行資產品質最簡單之三項

指標。為避免表面看起來獲利佳，但實際上卻呈現虧損，金融監理單位常要求銀行機構應提

足備抵呆帳，並認為備抵呆帳覆蓋率愈高愈好。 

2
 銀行基於謹慎原則，在盈餘擴張的年度，提列較高的備抵呆帳費用，以便做為未來放款損失

之準備；或銀行基於信賴考量，期望使各年度的盈餘報告相對穩定。但在盈餘衰退時期，則

有相反的處理，亦即減少備抵呆帳的提列，使得銀行盈餘能夠維持平穩狀態（沈中華、謝孟

芬，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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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營利事業所得稅（以下簡稱營所稅）影響銀行提列備抵呆帳的多寡，若第

一類正常放款的稅務扣除項目愈低，則銀行將沒有誘因提列較高的備抵呆帳，只

維持在最低法定水準左右。是以本文重點在於政策調整的成本效益分析，評估稅

法規定之認列費用比率調高後之可能影響；並分別從銀行、總體市場與金融政策

角度分析所可能衍生的效益，以及可能造成的稅收成本深入探討，以供未來政策

調整之參考依據。 

貳、我國銀行提列備抵呆帳之相關規範 

在進入效益成本評估探討前，先行彙整我國銀行提列備抵呆帳之方法，在實

務上可從一般會計原則、稅法規定與金融監理三種不同角度區分，茲分別整理如

下。 

一、一般會計原則 

因應企業經營全球化趨勢，為加強我國與其他跨國企業之間財務報告的可

比較性，以提升我國資本市場國際競爭力，及外資投資國內市場意願，並降低國

內企業在海外之籌資成本。自 2013年開始，我國公開上市、上櫃、興櫃企業，

以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主管之金融業，皆應採用國際會計

準則（IFRSs）編製財務報告。事實上，直接採用 IFRSs已成為國際資本市場之

潮流趨勢，IFRSs已是全球資本市場之主要準則，全球計有超過 115個國家要求

或計劃要求當地企業，直接採用 IFRSs編製財務報告。 

而 IFRSs與銀行備抵呆帳最為相關者，應屬第 39號「金融工具：認列與衡

量」，規範銀行放款及應收款之評價、分類與衡量，並應採用有效利率法以攤銷

後成本衡量之。此外，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於 2014年 7月 24日所發

布的 IFRS第 9號「金融工具」，儘管目前尚未實施，但 IASB已預計在 2018年

1月1日開始生效。未來銀行放款必須依企業過去的違約率、損失率先預估12個

月內的預期損失，一旦放款品質惡化，就要改為預提合約期間的所有可能損失。

換言之，將要求銀行放款提列減損期程提前，在可能發生損失時就必須提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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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稅法相關規定 

依據所得稅法第 49條第 2項之規定，所謂備抵呆帳，應就應收帳款與應收

票據餘額 1%限度內，酌量估列；其為金融業者，應就其債權餘額按上述限度估

列之。提列備抵呆帳，以應收帳款及應收票據為限，不包含已貼現之票據。但依

據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以下簡稱營所查準）第 94條，若該票據到期不獲

兌現，經執票人依法行使追索權而由該營利事業付款時，得視實際情形提列備抵

呆帳或以呆帳損失列支。至於呆帳費用提列超過所得稅法規定限額之部分，將可

帳列遞延所得稅資產，待未來年度實際呆帳轉銷費用超過稅法限額時，可藉此減

少須繳納之稅額。 

另依據營所查準第 94條第 1與第 2項之規定，備抵呆帳餘額，最高不得超

過應收帳款與應收票據餘額之 1%；若其為金融業者，應就其債權餘額按上述限

度估列之。若實際發生呆帳金額之比率遠超過應收帳款及應收票據餘額的 1%，

營利事業得依據該準則第 94條第 3項規定，以其前 3個年度依法得列報實際發

生呆帳之比率平均數估列呆帳損失，提高該年度呆帳損失金額，不受 1%限額限

制，透過該項損失之估列，營利事業可大幅降低當年度營所稅之應納稅額。 

此外，按稽徵機關審查銀行業保險業信託投資業及票券業沖銷逾期債權或

提列備抵呆帳作業要點規定，金融業除保險業之再保費收入外，自 88年 7月 1

日起至 103年 6月 30日止（編者註：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11條於 103

年 6 月 4 日修正公布，將銀行業、保險業經營銀行、保險本業銷售額之稅率由

2%恢復為 5%。）且其逾期放款比率低於 1%時止，按年度就其經營非專屬本業

以外之銷售額 3%的相當金額，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規定，沖銷各業逾期債權

或提列備抵呆帳。此一作業要點所稱之備抵呆帳，包括票券業提列之保證責任準

備及存款保險業提列之保險賠款特別準備在內。 

惟金融業在各年度內沖銷逾期債權或提列備抵呆帳金額，未符合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之規定者，應就各該年度未符合規定部分之銷售額，按 3%徵收率計算

應納稅額，並由總機構填具營業稅繳款書向公庫繳納後，隨同次年度第一期營業

稅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向總機構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其計算公式如下： 

應納稅額＝當年度經營非專屬本業以外之銷售額×3%－（當年度實際沖銷呆帳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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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當年度增加提列之備抵呆帳金額） 

三、金融監理規範 

 銀行法 

銀行法第 45條之 1規定，銀行對資產負債表表內與表外之非授信資產評估，

應按其資產之特性，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與其他相關規定，基於穩健原則評估可

能損失，並提足損失準備。 

 銀行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提列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理辦法 

在實務上，則依據銀行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提列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理

辦法第 2條規定，銀行須依不同回收程度，訂定不同損失準備提列比率。同辦法

第 3條將授信資產分為五大類，並於第 4條載明各類授信資產之定義，分別為第

一類屬正常之授信資產、第二類為應予注意者、第三類為可望收回者、第四類為

收回困難者，以及第五類之收回無望者。並於同辦法第 5條規定提足損失準備，

包含第一類正常者扣除對我國政府機關（係指中央與地方政府）之債權餘額後須

提 1%、第二類授信資產債權餘額須提 2%、第三類授信資產債權餘額須提 10%、

第四類授信資產債權餘額須提 50%，以及第五類授信資產債權餘額全部之和為

最低標準，提足備抵呆帳及保證責任準備。而為強化銀行對特定授信資產之損失

承擔能力，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要求銀行提高特定授信資產之備抵呆帳及保證

責任準備。 

此外，儘管金管會現階段未要求不動產授信資產之呆帳準備標準，但為強化

銀行對不動產風險承擔能力，以因應房地產可能下修風險，趁我國銀行業獲利較

佳之時機，增提不動產授信準備。依據統計，本國銀行不動產貸款包含建築融資、

購置住宅貸款與修繕貸款，截至 2014年 8月止，總計新臺幣（以下同）7兆 8,231

億元，與 2010 年底相比，增加 8.21%。但隨著未來房地合一稅制推動，房地產

市場景氣仍可能持續下滑，為及早因應，金管會已要求國內銀行業者將不動產授

信損失準備提存比率訂在 1.5%，並可分為 3年增提；預估整體銀行業需增提 279

億元，金管會評估對銀行影響應不至於過鉅。 

 轉銷債權得視為實際發生呆帳損失之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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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財政部 88 年 8 月 18 日台財稅第 881935317 號函，金融機構依據上開辦

法第 11條與第 12條之規定，經其董（理）事會決議通過轉銷之債權，或金融主

管機關或金融檢查機關要求轉銷之債權，於辦理營所稅結算申報時，得依照所得

稅法第 49條第 5項第 1款之規定，視為實際發生之呆帳損失，並依財政部 89年

2月 11日台財稅第 0890450294號函規定辦理： 

 金融機構對於非屬財政部依銀行法第 33 條規定金額以上應經董事會特別決

議之利害關係人授信案件，由其董事會決議授權常董會代為行使並通知監察

人，俟董事會開會時再予以核備所轉銷之債權。 

 外商銀行遵行其母國授權程序，採取由其台北分行之授信審查小組同意，並

報經其區域性總部核准之方式所轉銷之債權。 

此舉主要即考量傳統上國內銀行轉銷呆帳係依據所得稅法之規定，轉銷條

件相對嚴苛並受到限制，轉銷程序亦過於繁瑣，導致銀行及時轉銷逾期放款有其

事實上之困難。對此，財政部賦稅署遂有上開函釋，自此開始銀行可依損失狀況，

自行決定轉銷不良資產，若干程度上算是稍微擺脫所得稅法規定，以放款債權餘

額 1%限度內提列呆帳準備之方式。 

參、提高認列費用比率之效益探討 

一、從個別銀行經營角度 

 提高經營績效 

若提高稅法規定之備抵呆帳認列費用比率，個別銀行業者最直接受益莫過

於可節省應繳納之營所稅。但除此之外，有研究發現提高稅法規定認列費用比

率，有助於個別銀行經營績效之提高。例如 Kim and Kross（1998）指出如果備

抵呆帳可被認列為費用，則銀行將因稅負降低而有誘因提列更多備抵呆帳，且提

列備抵呆帳有助於銀行財務健全。例如義大利於近年改變備抵呆帳稅制，新制規

定備抵呆帳抵扣稅額為貸款總值的 0.3%，剩餘金額則分 18年抵扣，事實上此調

整舉措也確實改善義大利銀行之資產品質。 

再者，亦有研究探討銀行估列之呆帳是否具傳訊功能，藉此向投資人傳達銀

行未來所預期的現金流量。該等研究就銀行呆帳提列與股東報酬、銀行市場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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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關係進行探討，並將呆帳提列分為裁量性與非裁量性（discretionary）。部

分文獻認為非裁量性呆帳提列與股東報酬呈現負相關，而裁量性呆帳提列則與

股東報酬呈現正相關（李佩玲，2008）。一般而言若從銀行股價來檢視，雖然提

列備抵呆帳愈高，短期間銀行盈餘與每股盈餘（EPS）會愈低，造成銀行績效降

低，可能不為投資人所好。但長期間由於銀行提列備抵呆帳愈高時，銀行未來承

受違約風險之能力愈強，投資人可能會將銀行提高備抵呆帳視為好消息，而給予

銀行正面評價。3 

此外，銀行管理階層也會利用備抵呆帳提列做為資本管理工具，以符合主管

機關的資本適足率要求。依據銀行資本適足性及資本等級管理辦法第 9條規定，

銀行第二類資本範圍包含營業準備及備抵呆帳，係指銀行所提備抵呆帳超過銀

行依歷史損失經驗所估計預期損失部分之金額。是以銀行在會計帳上，呆帳提列

科目超過「預期損失」（目前採過去 12年平均呆帳費用）之部分，將列為資本適

足率之分子，亦即第二類資本的一部分，使得銀行會有誘因透過呆帳提列進行資

本管理。4 

 提前因應 IFRS 9衝擊 

誠如前述，IFRS 9已於 2014年 7月底定案，主要內容包含金融工具分類與

衡量、減損模式與避險會計，其中以減損模式改變對金融業影響最大。未來減損

認列將從目前的「已發生模式」改採「預期發生模式」，可能因此大幅增加財報

備抵呆帳數字、拉低獲利表現。5而根據歐洲金融業者模擬導入 IFRS 9經驗，採

行 IFRS 9後將對消費金融商品帶來較大衝擊，平均預期減損金額較現有減損金

額增加約一倍。整體來說，轉換為 IFRS 9之後，銀行資產減損數值與波動性將

大幅提升，預估銀行、人壽與租賃等有大量應收帳款業務的產業所受衝擊較大。 

                                                 
3 但另一方面，銀行若增提備抵呆帳，放款成本可能會因此提高，故須仰賴維持良好授信品質

以嚴控此成本。其實提高備抵呆帳認列，雖然可強化銀行風險承擔能力，但也可能也會因此

影響銀行盈餘表現，連帶使部分體質欠佳的企業調度資金難度提高。 

4 按照現行計算資本適足率之規定，列為資本適足率分子，其備抵呆帳要超過預期損失部分才

能列入。按目前金管會規定預期損失是以過去 12年平均呆帳損失率為基準。此外，呆帳費用

提列超過所得稅法規定限額之部分，將帳列遞延所得稅資產，待未來年度實際呆帳轉銷費用

超過所得稅法限額時，可藉此減少須繳納之稅額。 

5 「已發生」減損認列模式，係指金融資產只有在有客觀證據指出減損已發生情形下，才須做

認列減損或提列準備；「預期發生模式」，除「已發生」減損外，預期未來將發生的減損也須

做減損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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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9在國際間的適用時程為 2018年 1月 1日，由於財報須列出去年同期

表現作為比較基準，因此若按照國際標準，等於企業最快在2017年就須改採 IFRS 

9進行減損認列，已有若干時程壓力。對此，儘管金管會尚在研議國內 IFRS 9導

入時程，但已呼籲國內金融業者應及早提列備抵呆帳因應。以德國為例，估計導

入 IFRS 9金融業須增加提列的備抵呆帳達到 40%，因此金管會建議金融業者可

趁近期獲利狀況較佳時「晴天儲糧」，多提列減損準備資金，同時由高階經理人

督導或成立專案小組跨部門協調，以儘早完成準備工作（吳佳蓉，2014）。然而，

目前並無相關獎勵措施提高銀行業者增提備抵呆帳之意願，倘若能夠以提高備

抵呆帳認列費用之比率，做為鼓勵銀行業者提前因應 IFRS 9之獎勵措施，應可

若干程度地提高銀行業者增提備抵呆帳之意願。 

表 1  導入 IFRS 9對於金融業的影響 

影響層面 影響細節 

減損認列方式不同 

現行只需認列已客觀發生的減損，未來預期將發生的減損也必須

認列。 

財務報表 備抵呆帳增加，可能造成銀行獲利下降與未來資本需求增加。 

各部門配合 

現行執行財報減損評估的單位主要為會計部門，未來風險管理、

財務、資訊部門也必須協力配合。 

資料來源：吳佳蓉（2014）「IFRS 9 效應 金融須晴天儲糧」。  

二、從整體金融市場角度 

 緩和景氣波動衝擊 

以往在文獻上常提及，備抵呆帳之提列有助於緩和景氣波動所衍生的衝擊，

對此論點有兩派不同的假說。其一為逆景氣循環（counter-cyclical hypothesis），

亦即企業在景氣衰退時出現呆帳機率相對較高，因此銀行可能增加提列備抵呆

帳準備；反之，在景氣熱絡時出現壞帳機率相對較低，銀行可能因此降低備抵呆

帳準備；另一則為順景氣循環（Procyclicality hypothesis），在經濟景氣較佳時銀

行增加提列備抵呆帳，以吸收未來經濟景氣差時的損失。但不論是何種論點，咸

認為銀行增提備抵呆帳，確實有助於降低景氣波動所造成之負面衝擊。像是

1990 年代初期北歐諸國普遍發生銀行危機時，丹麥卻得以倖免，研究認為此或

與丹麥政府當時對其國內銀行之呆帳準備提列，採自由放任態度，所提列之準備

均得免稅有所關聯（楊蓁海，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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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進金融市場穩定 

其實若從總體角度檢視，調整備抵呆帳認列費用比率，以提高銀行業者增提

備抵呆帳之誘因，對於金融市場最大的效益應在於整體穩定性的提升。例如

Packer and Zu（2012）就認為，亞洲地區銀行業者備抵呆帳的提列，與銀行本身

的資產品質、資本適足率狀況存在著高度顯著的關係，與景氣循環反倒沒有太高

度的關聯性。 

本文利用中央銀行「金融穩定報告」與金管會銀行局之數據，計算備抵呆帳

與各項金融穩定指標之相關係數，結果彙整如表2。6可發現備抵呆帳與資產品質

最為相關，其次依序分別為資本適足性、信用風險集中度、盈餘獲利能力、流動

性。顯示銀行增提備抵呆帳，可望提升資產品質，對於資本適足性提高亦有助

益，並可適度降低信用風險集中程度，綜上所述應有助於促進金融市場之穩定。 

表 2  備抵呆帳與金融穩定指標之相關係數 

 

備抵 

呆帳 

NPL ROA ROE 
存款／ 

放款 
BIS 

大額暴險

／權益 

權益／ 

資產 

備抵呆帳 1.000        

NPL -0.845 1.000       

ROA 0.462 -0.410 1.000      

ROE 0.447 -0.402 0.999 1.000     

存款／放款 0.301 -0.576 0.166 0.173 1.000    

BIS 0.734 -0.878 0.629 0.628 0.676 1.000   

大額暴險／權益 -0.735 0.492 -0.609 -0.584 0.123 
-

0.364 
1.000  

權益／資產 0.696 -0.542 0.440 0.421 -0.193 0.489 -0.888 1.000 

數據資料來源：中央銀行金融穩定報告。 

                                                 

6 我國中央銀行「金融穩定報告」之定義，金融穩定指標分為五大部門或市場，分別為本國銀

行、企業、家庭、不動產與市場流動性，因本研究重點為銀行業行為反應，故僅檢視本國銀

行之指標內容。本國銀行穩定指標又分六種類型，分別為盈餘與獲利能力、資產品質、資本

適足性、流動性、信用風險集中度與市場風險敏感度。但受限於統計資料之可取得性，將僅

檢視備抵呆帳提列與前列五種穩定指標之相關係數，且各類型僅選取 1至 2項指標為代表。 

惟相關係數分析係針對兩兩變數之間的關聯程度進行分析，並無法指出兩者間的因果關聯性。

如欲探討其因果關聯性，則須執行較詳細的多變量迴歸分析，其優點是可控制或考量其他因

素可能的影響。但此非本文所設定之探討重點，故不將多變量迴歸分析納入分析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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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金融政策角度 

 促使金融監理政策更確實掌握各銀行授信風險 

商業銀行的主要資產構成不外乎放款與投資兩者，在現行法令規範下銀行

進行投資有其嚴格限制，是以我國銀行業主要獲利來源仍以放款所衍生之利息

收入為主。而放款品質之優劣即為決定銀行資產品質的主要因素，但在放款部位

上不論其徵信作業與擔保品評估如何嚴謹，皆有不可避免的信用風險。增加提列

備抵呆帳的旨意，除前述提及之晴天備糧目的外，亦期望對於銀行放款資產進行

更穩健的評價，藉以降低銀行營運風險。 

事實上，我國銀行業備抵呆帳覆蓋率，以 2014 年 6 月之統計為例高達

433.61%，但以同期銀行放款餘額 21.4兆元、備抵呆帳 3,020.57億元計算，備抵

呆帳占放款餘額比率為 1.41%，此比率相對不高。也因此對於銀行業是否具備因

應景氣波動調適能力產生質疑，並基於吸收未來可能衝擊或景氣循環觀點，銀行

備抵呆帳提列理應提高。以避免銀行業者因獲利表現亮眼而大幅發放現金股利，

導致未來有非預期呆帳發生，自身反倒無力支應，須仰賴股東增資或政府救援。

依據中央銀行「金融統計月報」數據，近 2年國內銀行存放款利差維持在 1.40%

至 1.42%狹幅區間震盪，僅約當備抵呆帳占放款餘額比率；顯現銀行提列備呆後

幾無獲利，故主管機關再要求增提備抵呆帳時，亦宜搭配合適之稅負扣抵。 

換言之，提列備抵呆帳主要功用之一，即在於適時合理地反映出銀行預期負

債品質的改變（Ahmed et al, 1999），使金融監理機構得以掌握比較精確的損益數

據與資產品質，藉此有效評估各個銀行機構授信風險與內控品質。畢竟逾放金額

並不代表所有可能的呆帳損失，單以逾放比率或逾放餘額做為金融監理主要比

較依據，或許會有所偏誤。增提備抵呆帳之目的，即在財務報表內合理地反映可

能損失之最佳估計，使銀行經營授信業務的風險與潛在損失，能夠得以適當地表

達。 

 促使更有效提升銀行業公司治理與內部控制 

企業財務報表能否允當表達，與公司治理及內控制度之良窳有密切關聯性，

尤其銀行金融機構業務龐雜、財務操作繁複，須仰賴健全公司治理與內控制度以

產生正確的會計資訊，並從而提出可靠的財務報表。但不可諱言，我國各界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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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觀念仍有待加強，企業管理階層與財務資訊使用者（例如投資人）之間，

倘若仍存有利益衝突，將使企業管理階層有操縱財務數據之誘因。而對於銀行業

而言，由於銀行放款與備抵呆帳之提列，對銀行當期損益勢必有所影響，備抵呆

帳提列往往成為銀行操縱盈餘的關鍵因素之一。理論上，備抵呆帳提列的多寡，

應取決於放款餘額與授信品質，但由於呆帳本身即具有相當成分的主觀裁量性

質，銀行會以呆帳費用做為營運與資本管理的工具，甚或為對外發射訊號的手

段。例如提高呆帳費用提撥或減少呆帳沖銷金額，藉以提高主要資本適足率，來

達成資本管理目的，但卻可能因此造成財務報表若干程度的失真。 

為鼓勵我國銀行業者增提備抵呆帳，金管會參酌鄰近國家規定第一類授信

資產至少提列 1%備抵呆帳及保證責任準備，並落實以風險為基礎之授信業務管

理，訂定加強本國銀行授信風險管理措施。該措施明定本國銀行於 2014年 12月

31 日前，授信資產提列比率、逾期放款比率及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之比率符

合一定條件者，得適用獎勵措施；並自同日起，將第一類授信資產提列比率達 1%

列為本國銀行申請擴張性業務之審查要項。7期望以循序漸進方式，分階段採取

差異化獎勵與管理措施，期使本國銀行第一類授信資產之備抵呆帳及保證責任

準備提列比率儘速提高至 1%以上，並維持良好資產品質與穩健資本。 

但綜觀金管會提供之獎勵措施，主要係以海外投資申請案優先核准，或是國

內營業據點變更自動核准等面向之獎勵。特別是配合金管會積極推動國內銀行

業者布局海外市場，此一獎勵措施應可獲得相當成效；惟性質上屬於行政流程之

優先核可獎勵，與給予較長租稅遞延所能提供的直接財務回饋相較，其效果仍較

為間接。若能夠爭取提高備抵呆帳認列費用之比率，銀行業者能得到正面效益較

為立即直接，應能更有效地提升銀行業增提意願。 

肆、提高認列費用比率之成本評估 

本文另一目的為參考現行銀行業者實務運作流程，再套用我國現有統計數

據，推估對於國家整體稅收可能造成之損失規模。 

                                                 
7
 得適用之獎勵措施包含列為申請增設國內分支機構之評分有利項目（2013 年及 2014 年申請

時適用）；申請設立國外及大陸地區分支機構，或申請投資國內外及大陸地區金融相關事業，

符合規定條件者，優先核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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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銀行業實際提列備抵呆帳之統計 

推估稅收損失成本所需參數之一，即為我國銀行業實際提列備抵呆帳之金

額。此一統計數據參考中央銀行出版之「本國銀行營運績效季報」中擷取近 10

年來國內銀行業者提列備抵呆帳金額，並同時計算各年度提列備抵呆帳之成長

或縮減比率，整理計算結果彙整如表 3所示。 

表 3  我國銀行業提列備抵呆帳統計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年度 提列備抵呆帳金額 提列備抵呆帳成長／縮減率 

2002 215,780  

2003 200,937 -6.88% 

2004 179,099 -10.87% 

2005 185,488   3.57% 

2006 215,452 16.15% 

2007 210,203 -2.44% 

2008 198,624 -5.51% 

2009 195,006 -1.82% 

2010 193,468 -0.79% 

2011 235,329 21.64% 

2012 249,884 6.18% 

2013 289,876 16.00% 

2014 302,057 4.20% 

表註：除 2014年為截至 6月 30日為止之資料外，其餘年度為截至當年 12月 31日之統計。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本國銀行營運績效季報」。 

透過觀察表 3我國銀行業提列備抵呆帳之金額與「成長／縮減比率」趨勢，

大致上可與金融環境變遷，以及我國金融政策重大變革相對應。2001年至 2003

年我國政府啟動第一次金融改革，要求在 2年內將金融機構壞帳比率降到 5%以

下，銀行資本充足率提高到 8%以上。可發現期間之內，由於國內銀行業積極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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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呆帳，備抵呆帳之提列也就因此相對減少，呈現逐年遞減趨勢，惟 2005年及

2006年成長率有所回升。且從 2004年年底開始，政府又宣示啟動第二次金融改

革，要求國內金融機構進行整併；或因各銀行為求彰顯經營獲利績效，提列備抵

呆帳金額旋即降低。 

2008 年爆發全球金融海嘯，嚴重衝擊國內銀行業獲利經營，銀行業僅求降

低營運虧損，遑論提列備抵呆帳以晴天儲糧。故可發現 2008年至 2010年期間，

銀行提列備抵呆帳金額幾乎維持穩定不變態勢，大約維持在 1,900億元的水位。

而自從金融海嘯過後，國內銀行業者逐漸擺脫景氣衰退頹勢，從 2010年開始本

國銀行稅前盈餘、資產報酬率、淨值報酬率等指標，皆呈現逐年成長趨勢。此外，

2011年 1月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34號「金融商品之會計處理準則」正式實施，

第一季財務報表的公布也反映在銀行業備抵呆帳提列上。8 2011年為近年來首次

出現的大幅躍進，相較於 2010年成長 21.64%，2012年至 2013年漲幅亦達 16%；

2014 年截至 6 月底為止，與 2013 年相比也有 4.2%之增長。最近兩年成長主要

原因，則應與金管會要求第一類授信資產提列準備必須提高到 1%相關，但也顯

示國內銀行業者在度過金融海嘯衝擊後，逐漸有在獲利情況良好時預先提列準

備以因應不時之需的概念。 

二、稅收損失成本之估算說明 

依據現行實務規範，銀行係依據 IFRSs第 39號公報，以歷史損失率與金管

會所訂定銀行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提列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理辦法（該辦法

為最低提列標準，且目前正常授信提列為 1%）提列備抵呆帳，即表 4第五欄所

計算的金額；現行稅法規範銀行可認列為費用之額度上限，為銀行放款餘額乘以

1%，即表 4 第四欄。如與本國銀行各年度實際提列備抵呆帳金額相較，可發現

實際提列金額皆高於法規上限。截至 2014年止未扣抵之營所稅損失累積金額約

為 153億元，各年度損失約 10億元至 50億元不等。 

 

                                                 
8
 第 34號公報規定，企業應於資產負債表日評估其放款及應收款是否有減損跡象，若有客觀證

據顯示放款及應收款業已減損，企業應評估此資產未來現金流量（可回收金額）採「原始有

效利率」折現與放款間之差額，認列減損損失（呆帳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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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營所稅減少估計（提高至 2%） 

單位：新臺幣億元 

年度 

本國銀行 

放款餘額 

認列費 

用比率 

稅法規 

定上限 

帳上備 

抵呆帳 

帳上備抵呆帳與

稅法上限差額 

累積營所

稅損失 

各年度營所

稅新增損失 

2010 183,122 

1% 

1,831 1,935 104 18  

2011 192,324 1,923 2,353 430 73 55 

2012 199,445 1,994 2,499 505 86 13 

2013 205,611 2,056 2,899 843 143 57 

2014 212,249  2,122 3,021 899 153 10 

2015 

(情境 1) 212,249 

2% 

4,245 3,021 -1,224 -208 361 

(情境 2) 219,105 4,382 3,147 -1,235 -210 363 

(情境 3) 219,430 4,387 3,286 -1,101 -187 340 

2016 

(情境 1) 212,249 4,245 3,021 -1,224 -208 0 

(情境 2) 226,182 4,524 3,280 -1,244 -211 1 

(情境 3) 226,403 4,528 3,604 -924 -157 -30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本國銀行營運績效季報」；本文計算。 

惟今討論重點在於倘若 2015年度提高稅法認列費用比率之上限，而為使估

算結果較能包含不同層面，故估算過程中考慮以下 3種不同情境： 

 本國銀行業放款餘額與備抵呆帳總金額固定不變； 

 本國銀行業放款餘額與備抵呆帳總金額每年以固定比率成長（成長率以 2014

年數值為準）； 

 本國銀行業放款餘額與備抵呆帳總金額每年以變動比率成長（採最近 3 年成

長率之平均數，做為未來一年相對於今年的成長率）。9
 

                                                 
9
 例如假設某一年度所得稅稅基項目，由第 0期到第 3期的金額分別為 x0、x1、x2、x3。前三期

該稅基變動項目的成長率 s1、s2、s3分別定義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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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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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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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上述計算方式，可假設下一期成長率為：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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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稅收損失成本之估算結果 

 備抵呆帳稅法認列費用比率上限從 1%提高到 2% 

由於帳上備抵呆帳未超過稅法上限，故截至 2014年未扣抵之營所稅損失累

積金額約 153億元，將於 2015年可以全數扣抵，另剩餘 208億元、210億元或

187億元，則視銀行未來提存備抵呆帳方能運用（例如金管會要求國內銀行業將

不動產授信準備損失提存比率，從 1%提升到 1.5%，依金管會初估將增加備抵呆

帳 280億元，可能增加稅收成本 48億元）。甚至有可能增加營所稅，即表 4所列

2016年之情境 3，可能增加 30億元。 

若將稅法認列費用比率上限列於 1%至 2%之間，依 0.1%的級距進行敏感度

分析（計算結果詳如附件），主要發現有二。其一為若稅法認列費用比率上限可

以 1.5%為分界點，小於 1.5%帳上備抵呆帳均超過稅法認列費用比率上限；大於

1.5%則帳上備抵呆帳皆未超過稅法上限，因此截至 2014年未扣抵之累積額度將

可於 2015年全數扣抵，剩餘部分則視銀行未來狀況運用。其二為隨著稅法認列

費用比率上限逐步提高，對於稅收損失的影響幅度自然也隨之擴大，因此若欲避

免造成過大財政衝擊，或可考慮在 1%至 2%之間取其折衷（例如稅法認列費用

比率上限提高至 1.5%）。 

 備抵呆帳稅法認列費用比率上限，配合金管會要求不動產授信損失準備提存

比率同步從 1%提高到 1.5% 

假設為因應金管會要求國內銀行業者將不動產授信損失準備提存比率從 1%

調升至 1.5%，依金管會初估約增加備抵呆帳 280 億元，同時提高備抵呆帳稅法

認列費用比率上限至 1.5%，則估算結果如表 5 所示。可發現若將稅法認列費用

比率上限僅提高至 1.5%，於 2015年因帳上備抵呆帳均超過稅法認列費用比率上

限，致截至 2014年未扣抵之營所稅損失累積金額約為 153億元，僅能於 2015年

扣抵依情境之不同分別約為 133億元、129億元與 106億元。 

                                                 

則第四期稅基預估數可為： 

	�
4
= �

3
(1 + �

4
) 

若以同定義繼續推算以下各期稅基成長率，可發現未來各期成長率皆可表示為前三期成長率

之加權平均數。其差異在於愈往下期推算，第 3 期成長率的權數將愈重，而第 1期成長率權

數將愈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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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營所稅減少估計（提高至 1.5%） 

單位：新臺幣億元 

年度 

本國銀行 

放款餘額 

認列費 

用比率 

稅法規 

定上限 

帳上備 

抵呆帳 

帳上備抵呆帳與

稅法上限差額 

累積營所

稅損失 

各年度營所

稅新增損失 

2010 183,122 

1% 

1,831 1,935 104 18  

2011 192,324 1,923 2,353 430 73 55 

2012 199,445 1,994 2,499 505 86 13 

2013 205,611 2,056 2,899 843 143 57 

2014 212,249  2,122 3,021 899 153 10 

2015 

(情境 1) 212,249 

2% 

3,184 3,301 117 20 133 

(情境 2) 219,105 3,287 3,427 10 24 129 

(情境 3) 219,430 3,290 3,566 276 47 106 

2016 

(情境 1) 212,249 3,184 3,301 117 20 0 

(情境 2) 226,182 3,393 3,560 167 28 4 

(情境 3) 226,403 3,396 3,884 488 83 36 

表註：假設再依金管會估算不動產授信損失準備提存增加 280億元，且每年皆以固定金額 280億

元增加。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本國銀行營運績效季報」；本文計算。 

 

觀察前述估算結果發現，稅法認列費用比率上限提高對於稅收之衝擊程度，

固然與比率提高的多寡有關，但銀行放款餘額、備抵呆帳提列的未來走勢，與金

管會所訂定銀行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提列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理辦法亦有相

當緊密之關聯性。估算結果亦顯示提高稅法認列費用比率上限到 2%，雖可能會

有 360億元左右的稅收成本，但此係假設銀行業者在允許比率提高之該年度，即

把所有得認列之備抵呆帳全數列為費用。但在實務運作上，此情境幾乎不可能發

生，係若在單一年度突然大量提列備抵呆帳，勢必在短期內衝擊其盈餘獲利能

力，不僅不符合投資人期待，亦與我國銀行業長期穩健、永續經營之企業目標相

違背，因此即便提高稅法認列費用比率上限，實際上對於稅收之衝擊應僅有 191

億元。而鑑於銀行業受金管會所訂定前述辦法規範，若無法將稅法認列費用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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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限調升至 2%，至少可考慮調升至 1.5%，使與金管會規定相一致，稅收成本也

可望因此縮減至 100億元左右。 

伍、結論與建議 

本文目的為針對所得稅法第 49條關於銀行業提列備抵呆帳可認列費用之比

率，探討若認列費用比率提高，對於個別銀行經營、金融市場與金融監理政策可

能衍生的效益，以及對於國家整體稅收可能造成的成本，藉以提供政策調整之參

考依據。 

事實上，為協助銀行落實以風險為基礎之授信業務管理，以儲備未來因應景

氣反轉時之健全經營能力，金管會已逐步引導我國銀行業者提高放款覆蓋率，並

鼓勵銀行增加備抵呆帳之提列。然而，依據所得稅法第 49條與營所查準第94條

之規定，金融業者對於債權餘額於 1%限度內估列之備抵呆帳始得認列為費用，

與金管會所要求之放款覆蓋率規定有所不同，亦與增提備抵呆帳之政策目標存

有差異。正因為金融監理與稅法規範兩者間的差異，我國銀行業增提準備之誘因

始終難以顯著提升。 

針對鼓勵銀行增提備抵呆帳，目前金管會係採取差異化管理措施，按加強本

國銀行授信風險管理措施之規定，自2014 年底開始將第一類授信資產提列比率

達 1%列為本國銀行申請擴張性業務之審查要項。配合推動我國銀行業布局海外

市場，此措施固然可獲得若干成效；但如能提供較為立即直接的租稅遞延，例如

提高備抵呆帳認列費用之比率，讓銀行增提備抵呆帳時得以獲得直接財務效益，

應能更為有效提高銀行業者晴天備糧之意願。 

然而，是否提高銀行提列備抵呆帳認列費用比率之關鍵，在於對國家財政稅

收之影響。財政部認為現行銀行業備抵呆帳認定費用標準已經相對寬鬆，若再予

提高恐衍生租稅不公爭議。再者，提高備抵呆帳比率，等同於給予銀行業更長的

租稅遞延條件。依據金融賦稅專案小組之初步評估，如將所得稅法第49 條現有

規定修正為「金融業依法所提列之備抵呆帳得認列為費用」，可能會產生 91億元

稅收損失。 

但若依據本文估算結果，提高備抵呆帳認列費用比率所造成的稅收損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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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因為每一年度銀行業放款業務成長狀況，以及提列備抵呆帳金額多寡而有

所差異。倘若自 2015 年度開始稅法認列費用比率上限提高至 2%，依據本文估

算，截至 2014年止未扣抵之營所稅損失累積金額約為 153億元，而各年度損失

約 10 億至 50 億元不等。而若為因應金管會要求國內銀行業者將不動產授信損

失準備提存比率從 1%調升至 1.5%，依金管會初估約增加備抵呆帳 280億元，同

時提高備抵呆帳稅法認列費用比率上限至 1.5%。則因帳上備抵呆帳均超過稅法

認列費用比率上限，導致直到 2014 年止未扣抵之營所稅損失累積金額約為 153

億元，僅能於 2015年扣抵，依情境之不同大約為 130億元上下。 

惟評估政策成效時不僅須考量其負面成本，亦須瞭解其可能帶來之正面影

響，若提高備抵呆帳認列費用比率，對個別銀行而言最直接的效益，當然是可能

節省下來的稅負支出。此外，由於 IFRS 9所規範之減損認列將改為預期發生模

式，預估將為銀行等有大量應收帳款業務之業者帶來較大衝擊。金管會已在研議

IFRS 9 導入時程，有鑑於此如能提高費用認列比率，應可提高金融業者在獲利

狀況較佳時晴天儲糧之意願。其實銀行增提備抵呆帳之效益，除上開提及儘早與

IFRS 9 接軌之外，更重要的是可做為經濟景氣波動之緩衝。依據順景氣循環假

說之相關研究發現，在經濟景氣較佳時銀行應增加提列備抵呆帳，以吸收未來經

濟景氣差時的損失。再者，備抵呆帳提列與銀行資產品質及資本適足率狀況亦存

在著高度顯著關係，增提備抵呆帳可望改善銀行資產品質、資本適足性，以及適

度降低信用風險集中程度。 

誠如前述，是否准予銀行業者提高備抵呆帳認列費用之比率，關鍵在於衍生

效益能否高於稅收成本，特別是財政部認為現行金融業已享有多項租稅優惠，再

提高認列比率恐使國家財政益形艱困。對此，或可考慮在修改條文之同時，配合

IFRS 9 導入時程增訂落日條款，以減輕對於國家稅收之衝擊。尤其立法院甫於

2014 年 7 月通過施行營業稅法修正案，將銀行業、保險業之金融營業稅稅率從

2%調高至 5%，對於改善國家財政可望帶來一定成效。10其實回顧修法前條文規

定，銀行業應就金融營業稅調降為 2%所降低稅負之相當金額，用於沖銷逾期債

權或提列備抵呆帳。如今金融營業稅之租稅優惠不復存在，在無其他財稅誘因之

                                                 
10 金融業中之信託投資業、證券業、期貨業、票券業及典當業等本業銷售額之稅率仍維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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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下，行政院可考慮指派政務委員協調財政部與金管會，使相關政策達成一致

共識，准予銀行業依監理規定所提列之呆帳損失，提高認列為當年度費用之比

率；若對於財政衝擊仍有所顧慮，或可考慮設置落日條款。藉此強化銀行業承擔

風險能力，儲備未來因應景氣反轉時所需能量，以利於銀行業穩健經營暨長遠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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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稅收成本估計敏感度分析 

單位：新臺幣億元 

年度 

本國銀行 

放款餘額 

認列費

用比率 

稅法規

定上限 

帳上備

抵呆帳 

帳上備抵呆帳與

稅法上限差額 

累積營所

稅損失 

各年度營所

稅新增損失 

2010 183,122 

1.0% 

1,831 1,935 104 18  

2011 192,324 1,923 2,353 430 73 55 

2012 199,445 1,994 2,499 505 86 13 

2013 205,611 2,056 2,899 843 143 57 

2014 212,249 2,122 3,021 899 153 10 

2015 

(情境 1) 212,249 

1.1% 

2,335 3,021 686 117 -36 

(情境 2) 219,105 2,410 3,147 737 125 -28 

(情境 3) 219,430 2,413 3,286 873 148 -5 

2016 

(情境 1) 212,249 2,335 3,021 686 117 0 

(情境 2) 226,182 2,413 3,286 792 135 10 

(情境 3) 226,403  2,490 3,604 1,114 189 41 

2015 

(情境 1) 212,249 

1.2% 

2,547 3,021 474 81 -72 

(情境 2) 219,105 2,629 3,147 518 88 -65 

(情境 3) 219,430 2,992 3,286 654 111 -42 

2016 

(情境 1) 212,249 2,547 3,021 474 81 0 

(情境 2) 226,182 2,714 3,280 566 96 8 

(情境 3) 226,403  2,717 3,604 887 151 40 

2015 

(情境 1) 212,249 

1.3% 

2,579 3,021 262 44 -109 

(情境 2) 219,105 2,848 3,147 299 51 -102 

(情境 3) 219,430 2,851 3,286 435 74 -79 

2016 

(情境 1) 212,249 2,579 3,021 262 44 0 

(情境 2) 226,182 2,940 3,280 340 58 7 

(情境 3) 226,403  2,943 3,604 661 112 38 

2015 

(情境 1) 212,249 

1.4% 

2,971 3,021 50 8 -145 

(情境 2) 219,105 3,067 3,147 80 14 -139 

(情境 3) 219,430 3,071 3,286 215 37 -116 

2016 

(情境 1) 212,249 2,971 3,021 50 8 0 

(情境 2) 226,182 3,167 3,280 113 19 5 

(情境 3) 226,403  3,170 3,604 434 74 37 

2015 

(情境 1) 212,249 

1.5% 

3,184 3,021 -163 -28 -181 

(情境 2) 219,105 3,287 3,147 -140 -24 -177 

(情境 3) 219,430 3,290 3,286 -4 -1 -154 

2016 

(情境 1) 212,249 3,184 3,021 -163 -28 0 

(情境 2) 226,182 3,393 3,280 -113 -19 5 

(情境 3) 226,403  3,396 3,604 208 35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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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本國銀行 

放款餘額 

認列費

用比率 

稅法規

定上限 

帳上備

抵呆帳 

帳上備抵呆帳與

稅法上限差額 

累積營所

稅損失 

各年度營所

稅新增損失 

2015 

(情境 1) 212,249 

1.6% 

3,396 3,021 -375 -64 -217 

(情境 2) 219,105 3,506 3,147 -359 -61 -214 

(情境 3) 219,430 3,509 3,286 -223 -38 -191 

2016 

(情境 1) 212,249 3,396 3,021 -375 -64 0 

(情境 2) 226,182 3,619 3,280 -339 -58 3 

(情境 3) 226,403  3,622 3,604 -18 -3 35 

2015 

(情境 1) 212,249 

1.7% 

3,608 3,021 -587 -100 -253 

(情境 2) 219,105 3,725 3,147 -578 -98 -251 

(情境 3) 219,430 3,729 3,286 -443 -75 -228 

2016 

(情境 1) 212,249 3,608 3,021 -587 -100 0 

(情境 2) 226,182 3,845 3,280 -565 -96 2 

(情境 3) 226,403  3,849 3,604 -245 -42 34 

2015 

(情境 1) 212,249 

1.8% 

3,820 3,021 -799 -136 -289 

(情境 2) 219,105 3,944 3,147 -797 -135 -288 

(情境 3) 219,430 3,948 3,286 -662 -113 -266 

2016 

(情境 1) 212,249 3,820 3,021 -799 -136 0 

(情境 2) 226,182 4,071 3,280 -791 -134 1 

(情境 3) 226,403 4,075 3,604 -471 -80 33 

2015 

(情境 1) 212,249 

1.9% 

4,033 3,021 -1,012 -172 -325 

(情境 2) 219,105 4,163 3,147 -1,016 -173 -326 

(情境 3) 219,430 4,167 3,286 -881 -150 -303 

2016 

(情境 1) 212,249 4,033 3,021 -1,012 -172 0 

(情境 2) 226,182 4,297 3,280 -1,017 -173 0 

(情境 3) 226,403 4,302 3,604 -698 -119 31 

2015 

(情境 1) 212,249 

2% 

4,245 3,021 -1,224 -208 -361 

(情境 2) 219,105 4,382 3,147 -1,235 -210 -363 

(情境 3) 219,430 4,387 3,286 -1,101 -187 -340 

2016 

(情境 1) 212,249 4,245 3,021 -1,224 -208 0 

(情境 2) 226,182 4,524 3,280 -1,244 -211 -1 

(情境 3) 226,403 4,528 3,604 -924 -157 30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本國銀行營運績效季報」；本文計算。 


